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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政府當局對香港總商會提出的意見的回應  

 
(I) 第 1部  — 釋義及字詞的涵義和免除條文  
(1) 「商業電子訊息」的定義  
 機構／個人  意見／關注事項  當局的回應  
1.1.1 香港總商會  本地流動通訊服務營辦商向訪港旅

客發出的漫遊服務歡迎訊息，應獲豁

除於《條例草案》的適用範圍外。這

些歡迎訊息是當訪港旅客首次使用

本 地 流 動 通 訊 網 絡 時 向 他 們 發 出

的，以提供聯絡資料，方便他們有需

要時尋求協助。   

我們初步認為，向已登記採用漫遊服

務的旅客發出的歡迎訊息，可被視為

根據收訊人先前已同意的交易條款而

有權接收的服務訊息。因此這些訊息

屬於建議中的附表 1表 2第 2項的範圍
內，可獲豁免於《條例草案》第 2部的
適用範圍外。  

(II) 第 2部  — 關於發送商業電子訊息的規則  
(1) 關於發送商業電子訊息的規則的其他意見／關注事項  
 機構／個人  意見／關注事項  當局的回應  
2.1.1 香港總商會  如 發 訊 人 與 客 戶 早 已 建 立 商 業 關

係，則兩者之間的合法商業訊息不應

是現有《條例草案》的規管目標，因

為這些訊息已受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

條例》第 34條所規管。《個人資料（私
隱）條例》的實際效果，是使許多發

訊人在利用電子形式向現有客戶進

行促銷時，提供了選擇不接收的安

排。《條例草案》不應在這方面與《個

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重複。  

《條例草案》和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

條例》的重點並不相同。前者着重發

出訊息的行為，後者則着重利用個人

資料作直接促銷的用途。《條例草案》

訂明若干規定，讓商業電子訊息的收

訊人知悉發訊人的身份，如何提供取

消接收選項及取消接收要求的生效日

期等。我們認為，儘管在《個人資料

（私隱）條例》適用的情況下，《條例

草案》仍可對前者作出補充。再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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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新訂立附表 1表 2第 2至 4項，與交
易、現有服務或僱傭有關的訊息，將

獲豁免於《條例草案》第 2部的適用範
圍外。因此，這類發訊人與客戶之間

因可能涉及個人資料而受《個人資料

（私隱）條例》第 34條所規管的訊息，
將獲豁除於《條例草案》第 2部的適用
範圍外。   
 

(III) 第 3部  — 關於地址收集及相關活動的規則  
(1) 關於地址收集及相關活動的規則的其他意見／關注事項  
 機構／個人  意見／關注事項  當局的回應  
3.1.1 香港總商會  同意罰款應是濫發訊息活動的主要罰

則，也同意有詐騙及欺騙意圖的活動

應受刑事處分（包括判處適當的監

禁），但不肯定訂明的罰則是否與罪行

的嚴重程度相稱，尤其是收集地址或

字典攻擊的行為。這些被認為是濫發

訊息的活動，可能是商業上的慣常做

法，而且難以確立刑事或惡意的意

圖。我們應堅持一項原則，就是刑事

處分是非常嚴重的事情，只有能在清

晰確立刑事意圖的情況下，刑事處分

才適用於商業行為上。  

我們不同意收集地址或字典攻擊的行

為是合法電子促銷業的慣常做法。我們

認 為 這 些 都 是 蓄 意 濫 用 互 聯 網 的 行

為，因為在互聯網上可以輕易地搜尋電

子地址及／或以極低的邊際成本來發

送大量電郵至收集所得或人工合成的

地址，儘管能成功促銷的機會率非常

低。這些行為實際上把處理商業電子訊

息的成本，轉嫁給電訊服務營辦商和收

訊人，使發訊人獲得益處。非法的濫發

訊息者也經常使用這些伎倆，以便把訊

息傳送給更多人。我們認為應禁止濫用

電訊網絡和服務，也認為建議中的罰則

與罪行的嚴重程度相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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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第 7部  — 雜項規定  
(1) 董事的法律責任  
4.1.1 香港總商會  商界非常關注有關董事和合夥人法

律責任的推定是「除非他們證明自己

無罪，否則便被推定為有罪」。正如

版權法例下的刑事罪行，舉證責任必

須全在於控方。  

制定第 54條的目的，是要釐清執行董
事和合夥人在公司或合夥業務方面作

出若干行為的責任。這條條文不會免

除控方須按一般普通法的原則，舉證

至沒有合理疑點。第 54(3)條清楚訂
明，被控觸犯《條例草案》罪行的執

行董事、主理合夥人或其他管理人，

只須承擔「援引證據」責任，以免除

第 54(1)及 54(2)條的推定。被告人毋須
證明罪行中的關鍵元素不成立。我們

參考過《 2006年版權（修訂）條例草
案》中類似條文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

正建議後，提議修訂這條條文，以釐

清當局只會施加援引證據責任。  
 

 


